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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西安市莲湖区原西站片区

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财务评价报告

鹏盛(陕)咨字[2025]00011 号
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湖分局土地储备中心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《2025 年西安市莲湖区原西站片区综

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

债券实施方案”）进行财务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。委托

方的责任是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

制依据，我们的责任是对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予以评价。

经评价我们认为，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

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项目收储完成后的土地出让收入，

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。

由于在编制融资与自求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了一系列

的假设，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预测性假设，而预期事项存在

变动的可能，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

本评价报告供发行人本次申请发行 2025 年西安市莲湖

区原西站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，

不得用作其他目的。我们同意将本总体评价作为发行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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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5 年西安市莲湖区原西站片区

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财务评价报告

一、审核评估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第 32

号修订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

第 32 号修订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主席令第 29

号修订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 年主席令第 46

号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 年国务

院令第 743 号修订）；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6〕31 号）；

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04〕28 号）；

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》（2019 年自然资源部第 2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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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务会议修订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总局关于印发<土地储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

〔2025〕2 号）；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号-预测性

财务信息的审核》；

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(试行)》(财预

[2017]62 号);
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(财预[2017]89 号);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

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2 号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45 号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

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[2024]242 号）；

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；

《陕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（陕

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

订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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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21〕21 号）；

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关于印发<用于土地储

备的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陕自然资发

[2025]122 号）；

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运用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自然资发

[2025]324 号）；

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

地储备专项债项目申报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市资源发[2025]18

号）；

《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项目储

备工作的通知》（西安市财政局 2025 年 2 月 5 号）；

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土地征收拆迁

安置储备供应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

〔2023〕15 号）；

《2025 年西安市莲湖区原西站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

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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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西安市莲湖区原西站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

目。

2、项目单位

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湖分局土地储备中心。西安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湖分局土地储备中心是西安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莲湖分局的直属单位。主要职责包括贯彻执行

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具体落实

区政府下达的土地征用、收购储备、补充耕地和土地开发整

理年度计划；承办征地补偿登记，落实征地补偿、安置等事

宜；开展存量和闲置国有土地调查，依法实施收回、收购、

置换和储备；承办储备国有土地的前期开发、经营策划与包

装；负责土地储备成本核算与资金管理；负责国有土地使用

权拍卖、招标、挂牌出让的具体事务性工作；对国有土地使

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作价出资、联营、入股等提供前期

服务；负责地产市场信息收集与交流，承办土地交易中介服

务。该中心已被列入自然资源部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，由其

实施相关土地储备工作符合政策要求。

3、项目性质

新增土地储备。

4、项目所在区域情况

项目拟收储范围为西电片区中原西安火车西站片区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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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，西电片区是西安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 7 个重点城市更新

片区，规划总面积约 4.98 平方公里（约 7477 亩），共划分

为 7 个实施区块。其中：城市发展型区块 4 个（西站片区区

块），以收储开发为主；城市改造型区块 3 个，以企业自主

更新和保护更新为主。现状为建成区，以工业仓储用地和交

通用地为主，呈现土地低效利用、公建配套设施不足、汉长

安城礼制区文物保护与发展结合度不够、传统工业急需转型

升级等特点。优化后，以公共服务为基底、宜居生活为内核，

商业赋能科创，居住反哺产业区块，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社

区和产业高地。

5、项目规划、计划、收储及拟发债情况

本次拟收储土地原为西安火车西站用地，总面积为

16.851600 公顷（折合 252.7740 亩），涉及 1 个实施区块，

即原西站更新区块，已实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全覆盖，

并纳入 2025 年度西安市储备计划范围。具体如下表：

拟发债项目地块汇总表

项目编
号

项目名
称

地块编号

地
块
名
称

地块标识码
位置范

围

收储面积
发债金
额（万
元）

公顷 亩

LH20250
01

2025年
西安市
莲湖区
原西站
片区综
合开发
土地收
储项目

LH2025001-
DK1

原
西
站
片
区
DK
1

6101042023R00
0046

西站街
以北

16.8516
00

252.77
40 3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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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
16.8516
00

252.77
40 30000

6、土地权属情况

原 西 站 片 区 综 合 开 发 土 地 收 储 项 目 地 块

（6101042023R000046）：土地使用权人为西安铁路局。经

西安市人民政府市国土字〔2013〕第 84 号《审批土地件》

批准，收回原土地权利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纳入政府储

备。

7、现状用途

本项目现状主要用于生产、生活等，具体如下：

地块现状用途一览表

序号 权利人 地块标识码 现状用途

1 西安铁路局 6101042023R000046 生产、生活用地

项目现场航拍图如下：

拟收储地块现状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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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合规情况

原西站片区土地收储项目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，符合已

批复的《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相关

要求。

该项目规划用地性质等主要规划指标符合《西安城市高

质量发展示范区详细规划》相关管控要求。

原西站片区土地收储专项债项目布局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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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西站片区土地收储专项债项目布局示意图

原西站片区土地收储专项债项目布局示意图

9、收储后计划使用用途及对应面积

项目完成收储后规划用途为纯住宅用地、住宅商业共用

宗。计划收储面积为 252.7740 亩，规划经营性用地面积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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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.8158 亩，其中纯住宅用地 163.0566 亩，住宅商业共用

宗 10.7592 亩；经营性用地全部用于招拍挂出让供应，其中

2025 年拟供应 40.2254 亩，2026 年拟供应 54.1649 亩，2027

年拟供应 79.4255 亩。

地块计划用途及面积情况表

项目 编号 地块面积/亩 土地用途 供应时间/年

1 LH-08-ZCG-28 40.2254 住宅 2025

2 LH-ZCG-B01-1 68.6663 住宅 2027

3 LH-ZCG-B01-2 32.3412 住宅 2026

4 LH-ZCG-B01-3 21.8237 住宅 2026

5 LH-ZCG-B01-4 10.7592 住宅商业 2027

合计 / 173.8158 / /

10、抵质押、查封情况

本次项目涉及地块均不存在抵质押、查封情况。

11、抵质押、查封情况

本次项目涉及地块均不存在抵质押、查封情况。

12、项目总投资

本项目总投资主要为收储成本及发债利息，总投资为

50000 万元，其中收储成本共计 45500 万元，包括土地征收、

补偿、整理、前期费用等；发债利息为 4500 万元。

13、项目拟发债情况

本项目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30000 万元（5 年期）。

14、主管部门责任

（1）莲湖区财政局责任：根据地方土地储备项目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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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偿债能力，申报专项债额度；将土地储备专项债纳入政府

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确保“收支两条线”（土地出让收入对应

债务偿还）；监督资金使用合规性，严禁挪用至非土地储备

领域（如“以储代征”或房地产开发）；建立专项债风险评

估机制，动态监测地方债务率、土地出让收入波动等指标。

（2）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莲湖分局责任：制定土

地储备年度计划，明确收储地块范围、用途、规模及时序，

确保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；审核项目合规性，包括是否符合

用地政策、征地程序合法性（如是否完成“征地批前程序”）；

监督储备土地出让流程，确保土地出让收入足额上缴国库，

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本息；监测土地市场动态，及时调整储

备策略（如避免房地产市场低迷期集中供地）；负责档案管

理及信息公开，防止权属纠纷影响项目实施。

（3）莲湖区人民政府责任：组织土地征收、拆迁、平

整等具体工作，确保按计划完成土地储备；协调自然资源、

财政、住建等部门，解决项目推进中的跨部门问题；定期公

开项目进展及土地出让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审核评估日期的确定

（1）基准日期：2025 年 03 月 31 日

（2）确定依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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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市场数据采用 2024 年 4 月-2025 年 3 月成交案例；

债券发行计划于 2025 年 5 月启动，数据覆盖债券存续

期（5 年）；

动态更新机制：若债券发行延迟超 12 个月，需重新评

估土地价格及融资成本。

四、审核评估条件设定说明

1、预测期内国家政策、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、经济

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；

2、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

变化；

3、预测期内涉及的土地能够全部用于本次土地储备项

目；

4、预测期内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

案如期、如量完成；

5、国家现行的利率、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

化；

6、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；

7、发行人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、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

够顺利执行；

8、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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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

大不利影响。

五、项目审核评估情况

（一）项目预期收益、成本情况分析

（1）现金流入

本项目现金流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。本项目土地用途

规划为纯住宅用地、住宅商业共用宗。影响宗地地价的主要

因素包括交通条件、基础设施配套、商服繁华度等条件。自

2022 年以来，该区域土地市场比较活跃，以出让方式成交的

纯住宅用地、住宅商业共用宗案例较多，如下表所示：

莲湖区住宅用地、住宅商业共用宗成交案例表

序
号

宗地号

成
交
方
式

宗地位置

土
地
用
途

容
积
率

成交单价
元/平方米（万

元/亩）
成交日期 竞得人

1 LH3-5-482
挂
牌

莲湖区丰
禾路以北、
劳动北路
（规划路）

以西

住
宅

2.8 16968 1131.2

2025-02-11

西安众
恒房地
产有限
责任公

司

商
业

2.8 12135 809

2 LH9-2-5-4
挂
牌

莲湖区枣
园北路
西侧

住
宅

2.8 16066 1071.07 2024-06-24

陕西寰
柯置业
有限公

司

3 LH9-2-105
挂
牌

莲湖区枣
园北路
西侧

住
宅

2.8 16341 1089.4 2024-06-24

陕西大
兴实业
开发有
限公司

4 LH3-1-213
挂
牌

莲湖区桃
园北路
以西

住
宅

3.3 17811 1187.4 2022-04-06

西安惠
风置业
有限公

司

5 LH10-1-10-5
挂
牌

莲湖区丰
镐西路
北侧

住
宅

2.8 19611 1307 2023-8-16
西安铧
曲利君
置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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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

莲湖区原西站片区为西安市发展较早区域，近几年来，

片区房地产开发用地主要以收储存量为主，纯住宅用地、住

宅商业共用宗未来将愈加稀缺，基于该片区近几年土地成交

实际情况，结合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以及区域自身发展

特点，综合分析确定纯住宅用地、住宅商业共用宗出让收入

单价分别为 1100 万元/亩、1000 万元/亩，各地块土地出让

收入详见下表：

项目出让收入测算表

序

号
地块编号

地块面

积/亩

土地用

途
容积率

土地单

价（万元

/亩）

土地收入

（万元）

计划供

应时间

1 LH-08-ZCG-28 40.2254 住宅 2.5 1100 44248 2025 年

2 LH-ZCG-B01-1 68.6663 住宅 2.5 1100 75533 2027 年

3 LH-ZCG-B01-2 32.3412 住宅 2.5 1100 35575 2026 年

4 LH-ZCG-B01-3 21.8237 住宅 2.5 1100 24006 2026 年

5 LH-ZCG-B01-4 10.7592
住宅、商

业
2.5 1000 10759 2027 年

合计 173.8158 / / / 190121

（2）现金流出

包括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、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、教育资

金、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等。其中：

1）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

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4〕8 号），农业土地开

发资金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、专账管理，开发比

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确定，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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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15%。目前西安市城六区按照西安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

均纯收益 75 元/平方米的 15%计提。

2）根据《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

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8 号）,

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农

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
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。目前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扣

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。

3）根据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

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62 号），按照当年

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

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。目前西

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按照 10%的

比例计提。

4）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

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2

号），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，作为

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不低于

10%的比例安排资金，市县可根据实际确定比例。目前西安

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《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陕政发〔2011〕42 号）文件规定，住房保障基金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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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出让收入的 3%计提。

5）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

理的通知》和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＜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6〕

114 号）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

入 4%计提。目前西安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 4%计提该项基金。

（二）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

本项目现金流出主要分为项目期：储备成本（专项债本

金）、专项债发行费用及利息支出。运营期（偿债期）：债

券本金偿还。

1）专项债本金：30000 万元。

2）专项债发行费用：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

行金额的 1‰预计，预计债券发行费用为 30 万元。

3）专项债利息及本金偿还：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

计划，以年利率 3%预计每年利息支出，5 年期债券一般为每

年支付利息。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：

土地专项债利息支出预测表

单位：万元

时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

专项债利息支

出
900 900 900 900 900 4500

（三）融资项目自求平衡评估分析



19

根据上述分析，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19.01 亿元，可用

于还款的纯收益为 14.56 亿元，土地专项债券金额 3 亿元，

专项债券利息 0.45 亿元，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覆盖倍数

为 4.22，项目资金平衡测算如下：

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专项债本息测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

1 土地出让收入 190121.00

2 土地收储成本 30000.00

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4500.00

4 土地出让净收益=1-2-3 155621.00

5
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（5.1 至 5.5

之和)
44536.47

5.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129.75

5.2 教育资金＝（1-2-3-5.1) *10% 15549.12

5.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＝（1-2-3-5.1) *10% 15549.12

5.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＝1*3% 5703.63

5.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＝1*4% 7604.84

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＝1-5 145584.53

7 专项债券本息和=2+3 34500.00

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＝6/7 4.22

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，结合项目资金平衡

测算结果，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 4.22

倍，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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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审核评估结论

依据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，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情况的分析，我们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

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,并以土地储备整理土地出

让收入所对应的充足、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,

预期项目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

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七、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

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是项目成

功的关键因素，需从多维度进行风险识别与管理。以下是主

要风险类型及应对策略：

1、市场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

由于土地储备项目具有一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经营特

征，土地的拍卖和挂牌交易属于市场化行为，其涨落是随市

场波动而起伏的，如遇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或者土地市场供应

超过市场需要，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，将影响整体收

益，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要求项目实施机构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区

域房地产市场及土地市场开发经营情况，在充分研究国家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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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基础上，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合理确定土

地储备规模和结构。因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、土地出让

收入暂时难以实现，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，可其他融资

周转偿还，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。

2、财务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

土地储备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，如征地补偿费用、房屋

拆迁费用、场地平整费用、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。由于项目

实施周期较长，如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、受市场因素影响，

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，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

加，财务负担加重，进而影响项目实施进度，以及项目实施

期内专项债卷的利息兑付，因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加强项目征地拆迁

及施工预算管理、招标及合同管理，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。

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，导致财务风险出

现，项目实施单位将通过统筹安排，以调整增加对应项目资

本金的方式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以及项目实施期限内所发专

项债券利息的全额兑付。

3、管理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

如果土地储备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、项目管理能力不足

或项目管理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，将会对土地储备项目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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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进度、项目现金流及收益产生重大影响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要求项目实施机构在本期债卷存续期内

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机制，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

控，以确保项目建设实际投资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如期保质

竣工和及时投入运营。

4、政策调整风险及控制措施

土地用途变更（如工业用地转生态绿地）、规划指标调

整（如容积率下调）导致预期收益无法实现。

控制措施：政策合规预审：联合自然资源部门核查地块

规划稳定性（避让生态红线、基本农田）；弹性开发方案：

设计多用途预案（如“工业+研发”混合用地），应对政策

变化；政策风险保险：试点投保“土地用途变更险”，对冲

突发政策损失。

5、债务风险及控制措施

债券期限（通常 5-10 年）与土地开发周期（可能长达

10-15 年）不匹配，导致偿债高峰期无足够收益覆盖；

控制措施：期限精准设计：按地块开发时序发行多期债

券（如 3 年期+5 年期组合），匹配现金流；再融资置换：对

到期压力大的项目发行新债置换旧债，延长还款周期（需符

合财政部政策）；偿债备付金制度：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5%-10%

计提准备金，应对短期流动性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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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
无

九、报告的适用范围

本报告数据仅适用于 2025 年西安市莲湖区原西站片区

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使用，我们同意将本评价报

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文件，随其他申报

材料一起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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